[bookmark: _GoBack]附件1
A.1-1《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NO:　　　　　　
《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经营者名称（盖章或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3]敬  告

1.申请人应当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申办食品经营许可依据、法定条件和应当提交的资料（可登录“福建政务服务网”查阅），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一致性负责。
[bookmark: OLE_LINK2]3.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经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78号）《福建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规定的法定条件。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或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情形。
5.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6.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
7.填写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使用钢笔或签字笔（蓝色或者黑色）。
8.在申请许可过程中，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申请书的内容。



填报说明
1.经营者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标注的名称一致。
2.社会信用代码应当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标注的社会信用代码一致。
3.本申请书所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包括：①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②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③分支机构的负责人；④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⑤个体工商户经营者；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4.填写住所、经营场所时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明确到门牌号、房间号，住所填写位置应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一致。
5.申请人应选择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并在□中打√。
[bookmark: OLE_LINK1]6.本申请书所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指在经营主体内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












《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经营者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住    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经营场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主体业态
	1.□食品销售经营者
   □批发   □零售    □批发兼零售
2.□餐饮服务经营者
  □特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中型餐饮服务单位 
  □小型餐饮服务单位  □微型餐饮服务单位 
3.□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医疗机构食堂  □宗教场所食堂  □建筑工地食堂 □培训及托管机构食堂
□机关事业单位食堂  □其他食堂 
□民政服务机构食堂（□儿童福利机构 □养老机构 □其他）
□高校食堂（含高职）□中学食堂（含九年一贯制）□中等职业学校食堂
□特殊教育、技工学校食堂  □小学食堂 □托幼机构食堂
备注：
（1）中央厨房：□是，□否。
（2）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是，□否。
（3）互联网食品销售经营者：□有实体门店，□无实体门店。
（4）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是，否。
（5）如主体业态为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中的学校或托幼机构： □自营食堂  □承包食堂（承包企业名称：                                       ）

	经营项目
	一、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
二、餐饮服务
□热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半成品制售（提示：仅限中央厨房申请）
□自制饮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三、食品经营管理
□食品销售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管理
备注：
（1） 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散装熟食销售：□是，□否。
（2）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是，□否。
（3）如申请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特殊食品：□是，□否；
　　若含特殊食品，具体类别为：
　　□保健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需要办理许可）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4）如申请冷食类食品制售，是否含冷加工糕点制售：□是，□否；是否含冷荤类食品制售：□是，□否。

	其他信息
	从事网络经营情况
（不含特定全营养
配方食品）
	□自建网站：（填写网址）                          
□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填写平台名称）    

	
	外设仓库（包括自有、租赁等）情况
	外设仓库地址
	
	是否跨区域
外设仓库
	□是（□跨县（区），□跨地市，□跨省），□否。

	
	
	仓库面积
	
	产权情况
	□自有（附产权证明）
□租赁（附租赁合同和出租人的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贮存能力（吨）
	
	是否冷藏冷冻
	□冷藏库  XX  立方米，
□冷冻库  XX  立方米，
□常温库  XX  立方米。

	
	
	贮存食品种类
	加工食品
	□速冻食品 □冷冻饮品 □乳制品 □肉制品 □蜂产品
□糕点 □婴幼儿配方食品 □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其他加工食品

	
	
	
	食用
农产品
	□蔬菜 □水果 □畜禽肉 □水产 品□鲜蛋 □豆类 
□生干坚果与籽类 □其他食用农产品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育机构、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供餐情况
	集中用餐单位名称、地址及各餐次供餐人数
	

	
	
	供餐品种（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热食、冷食、自制饮品等）
	

	申请副本数（份）
	
	有效期（年）
	

	[bookmark: OLE_LINK7]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

	姓    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诺（声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声明：本人及聘用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过去五年内，本人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小餐饮登记证书，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注销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情形。同时，本单位将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谨此承诺，本表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分，现签字（盖章）确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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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8]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

	人员分类
	姓  名
	性别
	民族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食品安全总监（员）承诺（声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声明：本人及本表所填写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过去五年内，本人及本表所填写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小餐饮登记证书，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注销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情形。
谨此承诺，本表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分，现签字确认。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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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设施设备登记表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位置
	备注

	
	
	
	
	

	
	
	
	
	

	
	
	
	
	

	
	
	
	
	

	
	
	
	
	

	
	
	
	
	

	
	
	
	
	

	
	
	
	
	

	
	
	
	
	

	
	
	
	
	

	
	
	
	
	

	
	
	
	
	

	
	
	
	
	

	
	
	
	
	




食品自动设备登记表

	1.经营方式
	□利用自动设备销售食品
□利用自动设备制售食品: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2.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展示方法
	

	3.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4.自动设备型号、规格
（附产品合格证明）
	

	5.自动设备信息（内容较多可另附页填写）

	设备序号
	设备唯一编号
（如有）
	具体放置地点
（需详细到具体地址、楼层、位置描述）

	
	
	

	
	
	

	
	
	

	
	
	

	
	
	


A.2-1《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NO:        

《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经营者名称（盖章或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敬  告
1.申请人应当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申办食品经营许可依据、法定条件和应当提交的资料（可登录“福建政务服务网”查阅），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一致性负责。
3.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经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78号）《福建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规定的法定条件。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或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情形。
5.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6.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
7.填写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使用钢笔或签字笔（蓝色或者黑色）。
8.在申请许可过程中，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申请书的内容。



填报说明
1.经营者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标注的名称一致。
2.社会信用代码应当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标注的社会信用代码一致。
3.本申请书所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包括：①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②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③分支机构的负责人；④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⑤个体工商户业主；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4.填写住所、经营场所时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明确到门牌号、房间号，住所填写位置应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一致。
5.申请人应选择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并在□中打√。
6.本申请书所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指在经营主体内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
7.申请人只需填写涉及申请变更事项涉及的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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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许可证
编号
	
	经营条件
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项  目
	原许可事项
	申请变更为

	经营者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  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经营场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注：经营场所仅允许变更门牌号（实际经营场所未改变）

	主体业态
	1.□食品销售经营者
  □批发   □零售    □批发兼零售
2.□餐饮服务经营者
  □特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中型餐饮服务单位    □小型餐饮服务单位
  □微型餐饮服务单位 
3.□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医疗机构食堂  □宗教场所食堂
  □建筑工地食堂  □培训及托管机构食堂
  □机关事业单位食堂  □其他食堂
  □民政服务机构食堂（□儿童福利机构
  □养老机构  □其他）
  □高校食堂（含高职）
  □中学食堂（含九年一贯制）
  □中等职业学校食堂
  □特殊教育、技工学校食堂
  □小学食堂 □托幼机构食堂
备注：
（1）中央厨房：□是，□否。
（2）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是，□否。
（3）食品经营者：□有实体门店，□无实体门店。
（4）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是，□否。
（5）如主体业态为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中的学校或托幼机构： □自营食堂  □承包食堂（承包企业名称：                                     ）
	1.□食品销售经营者
  □批发  □零售  □批发兼零售
2.□餐饮服务经营者
  □特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中型餐饮服务单位    □小型餐饮服务单位
  □微型餐饮服务单位 
3.□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医疗机构食堂  □宗教场所食堂
  □建筑工地食堂  □培训及托管机构食堂
  □机关事业单位食堂  □其他食堂  
  □民政服务机构食堂（□儿童福利机构
  □养老机构  □其他）
  □高校食堂（含高职）
  □中学食堂（含九年一贯制）
  □中等职业学校食堂  
  □特殊教育、技工学校食堂
  □小学食堂  □托幼机构食堂
备注：
（1）中央厨房：□是，□否。
（2）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是，□否。
（3）食品经营者：□有实体门店，□无实体门店。
（4）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是，□否。
（5）如主体业态为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中的学校或托幼机构： □自营食堂  □承包食堂（承包企业名称：                                     ）

	经营项目
	一、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销售
二、餐饮服务
□热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半成品制售（提示：仅限中央厨房申请）
□自制饮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三、食品经营管理
□食品销售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管理
备注：
（1） 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散装熟食销售：□是，□否。
（2）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是，□否。
（3）如申请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特殊食品：□是，□否；若含特殊食品，具体类别为：□保健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需要办理许可）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4）如申请冷食类食品制售，是否含冷加工糕点制售：□是，□否；是否含冷荤类食品制售：□是，□否。
	一、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销售
二、餐饮服务
□热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半成品制售（提示：仅限中央厨房申请）
□自制饮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三、食品经营管理
□食品销售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管理
备注：
（1） 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散装熟食销售：□是，□否。
（2）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是，□否。
（3）如申请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特殊食品：□是，□否；若含特殊食品，具体类别为：□保健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需要办理许可）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4）如申请冷食类食品制售，是否含冷加工糕点制售：□是，□否；是否含冷荤类食品制售：□是，□否。

	其他相关
业务
	

	其他信息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情况登记表

	项　目
	原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
	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诺（声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声明：本人未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过去五年内，本人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小餐饮登记证书，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注销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情形。同时，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谨此承诺，本表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分，现签字确认。


签字：
                                                年    月    日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变更情况登记表

	原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情况

	人员
类型
	姓　名
	性别
	民族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职  务
	联系电话
	备注

	
	
	
	
	
	
	
	
	

	
	
	
	
	
	
	
	
	

	
	
	
	
	
	
	
	
	

	申请变更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情况

	人员
类型
	姓　名
	性别
	民族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职  务
	联系电话
	备注

	
	
	
	
	
	
	
	
	

	
	
	
	
	
	
	
	
	

	
	
	
	
	
	
	
	
	

	
	
	
	
	
	
	
	
	

	
	
	
	
	
	
	
	
	

	食品安全总监（员）承诺（声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声明：本人及本表所填写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过去五年内，本人及本表所填写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小餐饮登记证书，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注销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情形。
谨此承诺，本表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分，现签字（盖章）确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食品自动设备变更情况登记表

	原食品自动设备情况

	1.经营方式
	□利用自动设备销售食品
□利用自动设备制售食品: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2.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展示方法
	

	3.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4.自动设备型号、规格（附产品合格证明）
	

	5.自动设备信息（内容较多可另附页填写）

	设备序号
	设备唯一编号
（如有）
	具体放置地点
（需详细到具体地址、楼层、位置描述）

	
	
	

	
	
	

	申请变更食品自动设备情况

	1.经营方式
	□利用自动设备销售食品
□利用自动设备制售食品: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2.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展示方法
	

	3.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4.自动设备型号、规格（附产品合格证明）
	

	5.自动设备信息（内容较多可另附页填写）

	设备序号
	设备
唯一
编号
（如有）
	具体放置地点
（需详细到具体地址、楼层、位置描述）

	
	
	

	
	
	

	
	
	


备注：自动设备放置地点、数量发生变化的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A.3-1《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书
NO:　　　　　　

《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书

经营者名称（盖章或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敬  告
1.申请人应当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申办食品经营许可依据、法定条件和应当提交的资料（可登录“福建政务服务网”查阅），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一致性负责。
3.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经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78号），《福建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规定的法定条件。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或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情形。
5.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6.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
7.填写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使用钢笔或签字笔（蓝色或者黑色）。
8.在申请许可过程中，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申请书的内容。



填报说明
1.经营者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标注的名称一致。
2.社会信用代码应当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标注的社会信用代码一致。
3.本申请书所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包括：①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②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③分支机构的负责人；④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⑤个体工商户业主；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4.填写住所、经营场所时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明确到门牌号、房间号，住所填写位置应与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一致。
5.申请人应选择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并在□中打√。
6.本申请书所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指企业内部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负责人。
7.每页资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或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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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表

	原
核
准
内
容
	许可证编号
	

	
	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者名称
	

	
	住    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经营场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面积：         （平方米）

	
	主体业态
	1.□食品销售经营者
  □批发   □零售    □批发兼零售
2.□餐饮服务经营者
  □特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中型餐饮服务单位 
  □小型餐饮服务单位  □微型餐饮服务单位 
3.□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医疗机构食堂  □宗教场所食堂  □建筑工地食堂  
□培训及托管机构食堂  □机关事业单位食堂  □其他食堂 
□民政服务机构食堂（□儿童福利机构 □养老机构 □其他）
□高校食堂（含高职）□中学食堂（含九年一贯制）□中等职业学校食堂
□特殊教育、技工学校食堂  □小学食堂 □托幼机构食堂
备注：
（1）中央厨房：□是，□否。
（2）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是，□否。
（3）食品经营者：□有实体门店，□无实体门店。
（4）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是，□否。
（5）如主体业态为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中的学校或托幼机构： □自营食堂  □承包食堂（承包企业名称：                                       ）

	
	经营项目
	一、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销售
二、餐饮服务
□热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半成品制售（提示：仅限中央厨房申请）
□自制饮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三、食品经营管理
□食品销售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管理
备注：
（1） 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散装熟食销售：□是，□否。
（2）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是，□否。
（3）如申请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销售，是否含特殊食品：□是，□否；若含特殊食品，具体类别为：□保健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需要办理许可）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4）如申请冷食类食品制售，是否含冷加工糕点制售：□是，□否；是否含冷荤类食品制售：□是，□否。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申请副本数
	
	E-mail
	

	
	经营场所、主体业态、经营项目、设施设备布局、操作流程有无变化
	□无

□有（请按变更申请办理）

	延续信息
	许可证延续期限
	年    月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

	姓    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 件 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诺（声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声明：本人及聘用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过去五年内，本人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小餐饮登记证书，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注销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情形。同时，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谨此承诺，本表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分，现签字确认。
签  字：
                                               年    月    日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

	人员分类
	姓名
	性别
	民族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食品安全
总监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食品安全总监（员）承诺（声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声明：本人及本表所填写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过去五年内，本人及本表所填写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小餐饮登记证书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注销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情形。
谨此承诺，本表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分，现签字确认。
签字：                                     年   月   日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登记表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位置
	备注

	
	
	
	
	

	
	
	
	
	

	
	
	
	
	

	
	
	
	
	

	
	
	
	
	

	
	
	
	
	

	
	
	
	
	

	
	
	
	
	

	
	
	
	
	

	
	
	
	
	

	
	
	
	
	

	
	
	
	
	

	
	
	
	
	

	
	
	
	
	

	
	
	
	
	

	
	
	
	
	

	
	
	
	
	

	
	
	
	
	

	
	
	
	
	




食品自动设备登记表

	1.经营方式
	□利用自动设备销售食品
□利用自动设备制售食品: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2.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展示方法
	

	3.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4.自动设备型号、规格（附产品合格证明）
	

	5.自动设备信息（内容较多可另附页填写）

	设备序号
	设备唯一
编号
（如有）
	具体放置地点
（需详细到具体地址、楼层、位置描述）

	
	
	

	
	
	

	
	
	

	
	
	

	
	
	



A.4-1《食品经营许可证》补证申请书
　　　　　　　　　　　　　　　　NO:　　　　　　

《食品经营许可证》补证申请书

经营者名称（盖章或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敬  告

1.申请人应当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申办食品经营许可依据、法定条件和应当提交的资料（可登录“福建政务服务网”查阅），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一致性负责。
3.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经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78号），《福建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规定的法定条件。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或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情形。
5.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6.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
7.填写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使用钢笔或签字笔（蓝色或者黑色）。
8.在申请许可过程中，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申请书的内容。




《食品经营许可证》补证申请表

	经营者名称
	

	许可证编号
	
	联系电话
	

	补证类型
	□正本  □副本
	副本补证数量
	

	申请补证原因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


	如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请书面声明：

	
保证申明

申请人承诺，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本人（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A.5-1《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书
　　　　　　　　　　　　　　　　NO:　　　　　　

《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书

经营者名称（盖章或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敬  告
1.申请人应当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申办食品经营许可依据、法定条件和应当提交的资料（可登录“福建政务服务网”查阅），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一致性负责。
3.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经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78号），《福建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规定的法定条件。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或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情形。
5.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6.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
7.填写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使用钢笔或签字笔（蓝色或者黑色）。
8.在申请许可过程中，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申请书的内容。





《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表

	经营者名称
	

	许可证编号
	

	申请人
	
	联系电话
	

	注销许可原因
	

	
保证申明

申请人承诺，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本人（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张三　　（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向 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   ×××××××××××   （事项名称） 的申请相关手续。
委托事项及权限：
1.　同意　□　不同意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　同意　□　不同意修改自备材料中的填写错误；
3.　同意　□　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　同意　□　不同意领取有关证照或文书；
5.其他委托事项及权限（请详细注明）：　　　　　　　　　　　　　　
委托的期限：自　20XX　年　XX　月　XX 日至　20XX年　XX月　XX日
委托代理人签字：　　　张三　　　
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固定电话　　0591-83××××××　　
　　　　　　　　　　移动电话　　13××××××××     

	[image: ] [image: ]
（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委托人签字或加盖公章：

20XX年XX月XX日
备注：1.委托人是指申请人。申请人是法人和经济组织的由其盖章；申请人是自然人的由其本人签署。
      2.委托事项及权限，由委托人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并在□中打√；第5项按授权内容
        自行填写。
image1.png
e R
ank mAn
we B eopn





image2.png
AR R IR

& R’ &

% a

et
AnmR o0 028




